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東區區議會轄下 

食物、環境及衞生委員會 

第三次委員會會議紀要 

 

上述會議已於 2014年 4月 10日舉行，討論的事項摘錄如下： 

 

I. 加強處理店鋪阻街公眾諮詢 

 (食物、環境及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8/14號) 

 

  委員普遍支持相關部門加強力度處理店舖阻街的問題，贊成加強執法措

施及設立定額罰款制度，以增加阻嚇作用。多位委員歡迎相關部門就地區情

況諮詢區議會，但希望部門認清議會的角色，避免超越議會的職權範圍或將

執法責任轉移議會。 

 

 此外，有委員建議增加部門資源、增聘前線執法人員、增加執法次數、

引用累進式罰則等。另有委員詢問前線人員如何處理店舖沒有負責人接收告

票的情況。 

 

 

II. 食物環境衞生署改善香港環境衞生的策略和工作 

 (食物、環境及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9/14號) 

  

多位委員向署方反映區內環境衞生事宜的意見，包括希望署方加強防治

蚊蟲及鼠患、清理分類回收桶及清潔街道；改善公共衞生設施，於公共洗手

間提供消毒液、廁板坐墊及改善衞生紙質素；打擊商戶違例擴展業務範圍及

設置易拉架；跟進食店排放油煙問題等。另有委員讚賞部門的工作表現，認

為地區的清潔情況有明顯改善。 

 

 

III. 食物環境衞生署有關進行重點清潔的地點 

 (食物、環境及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0/14號) 

 

 委員普遍同意署方建議為文件所列的五個地點進行重點清潔，但亦期望

署方同時兼顧其他地方。另有委員建議參照《食物業規例》，加強管制食店

的環境衞生問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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IV. 促請部門解決北角月園街 21號垃圾車對環境衞生影響的問題 

 (食物、環境及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11/14號) 

  

 多位委員表示，題述車輛經常停泊於月園街作收集金屬廢料回收之

用，期間不時發出難聞氣味及排出污水，嚴重影響公眾衞生。有委員不滿相

關部門一直沒有採取適當的執法行動以解決問題。 

 

 經討論後，委員會通過致函相關部門反映委員的意見，促請署方加強

監管回收業，正視回收業界對環境產生滋擾的問題。委員會亦同意繼續跟進

議題。  

 

 

V. 要求政府釐清林邊樓(紅屋)周邊土地的權責問題  

 (食物、環境及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1/14 號)  

 

多位委員表示林邊樓是區內廣受歡迎的自然教育中心，希望部門多加注

意其環境衞生。有委員建議將周邊環境納入郊野公園範圍，以便一併管理；

但亦有委員表示因歷史因素，重劃地權將牽涉複雜的法律程序。多位委員建

議透過短期措施如組織跨部門聯合行動等，先清理環境，恢復其原貌，然後

再配合其他中長期措施，重新劃分撥地界線，以便釐清管理權責。另有委員

詢問相關部門會否長期負責該地段的環境衞生。 

 

經討論後，委員會同意繼續跟進議題一次。 

 

 

VI. 要求改善列車進出杏花港鐵站噪音問題  

 (食物、環境及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2/14 號)  

 

 有委員表示，部分杏花邨居民持續受嘈音滋擾，嚴重影響生活和睡眠質

素。另有委員建議加強路軌接駁位的潤滑度、在港鐵站上加建隔音上蓋、擴

展商場範圍等，以製造屏風效應，減少嘈音污染。 

 

 經討論後，委員會建議當區區議員聯絡受影響住戶，以便相關部門於屋

內量度嘈音指標。委員會亦同意繼續跟進議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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VII. 要求部門認真處理花展結束後的植物和棄置物  

 (食物、環境及衞生委員會文件第 23/14 號) 

 

有委員不滿相關部門在花展結束後棄置大量植物及其他可回收物料，建

議增加附帶條件規管參展商、鼓勵使用可循環再用的物料、將廢物加以分

類、加強宣傳以吸引更多團體參加重新栽種計劃、設立機制讓有興趣的市民

到會場揀選有待棄置的盆栽等，以減少浪費。 

 

經討論後，委員會希望相關部門充當先導者，加強環保措施，以有效的

方案處理植物和減少棄置物。 

 

 

 

 

東區區議會秘書處 

2014年 4月 


